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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总结了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发展历程与取得的主要成果，分析了

目前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十三五”期间，在进一步完善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体系的总体目标

下，提出了“分类筛选、分级管理、分散保管、强化服务和慎重处置”等破解难题的总体工作思路并进行了具

体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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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实物地质资料是指地质工作中形成的岩芯、标

本、光薄片、副样等实体资料，是地质工作取得的重

要成果。新 中 国 成 立 以 后，由 于 经 济 发 展 的 需 要，
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勘查找矿等工作，产生了

上千万米的岩芯、数百万件的标本和数千万件的副

样等实物 地 质 资 料。为 了 规 范 全 国 岩 矿 芯 的 管 理

工作，原地矿部于１９６２年制定发布《岩矿芯管理规

定》，为了管理实物地质资料，各地勘单位陆续建立

了岩芯或样 品 库，虽 然 保 管 设 施 比 较 简 陋，管 理 技

术方法相对落后，但大部分实物地质资料得到有效

保存，为地质勘查和科研发挥了重要作用，自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以 后，大 部 分 地 勘 单 位 由 于 经 费 严 重 短

缺、管理人员退休或转岗，致使岩芯库破损倒塌、管

理制度废驰、管 理 工 作 有 名 无 实，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陷入严重困境，大量实物资料损毁散失［１］。

为了做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利用工 作，２００８
年国土资源部发布《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实施

以来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实物

地质资料汇 交 监 管 从 无 到 有，力 度 逐 渐 加 强，省 级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和库房建设稳步推进，服务

利用初见成效。然而，当前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取得

的重大进展 与 经 济 社 会 日 益 增 长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服务利 用 需 求 仍 存 在 较 大 差 距，无 论 是 在 汇 交 监

管，还是资料 保 管 与 共 享 利 用 方 面，均 存 在 突 出 的

问题。本文 主 要 围 绕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工 作 取 得

的进展，分析 存 在 的 问 题，以 解 决 核 心 关 键 问 题 为

抓手，以构建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体系为

目标，结合今后国土资源管理和相关技术方法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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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趋势，思考十三五期间的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

１　“十 二 五”期 间 我 国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的 主 要

进展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在国土资源部的高度重视与

大力推进下，我国实物资料管理进入了新的发展时

期，尤其是在“十二五”期间，在资料的汇交、保管、服
务等方面均有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行政管 理 和 馆 藏 管 理 体 系 逐 渐 完 善。按 照

《实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办 法》的 有 关 规 定，各 省（区、
市）落实了 实 物 资 料 行 政 管 理 和 馆 藏 管 理 部 门，大

部分省（市、区）明 确 了 职 责 任 务、人 员 编 制、经 费，
约一半的省 份 在 省 级 实 物 库 建 设 方 面 取 得 突 破 性

进展，为 实 施 实 物 资 料 管 理 提 供 了 基 本 保 障。目

前，已经初步 形 成 了 实 物 地 质 资 料“两 级 管 理＋三

级保管＋委托保管”的管理体系。“两级管理”是指

国土资源部和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分别负责全

国和本行政区实物资料的管理工作；“三级保管”是

指国土资 源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中 心（以 下 简 称“实 物 中

心”）、省级地 质 资 料 馆 藏 机 构、基 层 单 位 为 实 物 地

质资料的三 级 保 管 单 位，分 别 负 责 全 国、本 省（区、
市）和 本 单 位 重 要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的 保 管 和 服 务 工

作；“委托保 管”是 指 对 于 油 气、海 洋 和 放 射 性 矿 产

实物地质资 料，按 法 规 应 向 国 土 资 源 部 汇 交，但 考

虑到其主要由原单位保管和利用，因此一般由国土

资源部委托资料产生单位代为保管，国土资源部对

其保管和共享服务情况进行监管。

２）法 规 与 技 术 方 法 体 系 建 设 取 得 显 著 进 展。

２００８年，国土资 源 部 印 发 了《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办

法》，明确了实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责 任，提 出 了 汇 交、
保管 和 利 用 要 求。“十 二 五”期 间，国 土 资 源 部 又

陆续印发了委托 保 管、汇 交 监 管 等 文 件，从 行 政 管

理上，推进了实物 资 料 管 理 工 作 向 常 态 化、规 范 化

发展。同 时，一 些 省（区、市），如 安 徽、湖 南 等，也

结合本地 区 实 物 资 料 管 理 需 要，制 定 了 相 应 的 管

理制度。
在技术方法方面，２０１０年以中国地质调查局局

标的形式发布《实物地质资料馆藏管理技术要求》，
对实物地质 资 料 馆 藏 管 理 涉 及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接

收、建档、整 理、著 录、数 字 化 和 保 管 等 相 关 内 容 进

行规范。在 此 基 础 上，实 物 中 心 结 合 实 际 工 作 经

验，制定了更为详细、具体的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建

档、整理、保管、数字化等一系列单位内部的工作方

法，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流程的规

格环节。

表１　“十二五”期间研究制定的主要政策和技术方法

序号 名称 备注

１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台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土资发〔２０１１〕７８号

２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委托大庆油田等１３个单位保管油气原始和实物地质资料的通知 国土资厅发〔２０１１〕６６号

３ 国土资源部关于深入推进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为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服务的通知 国土资厅发〔２０１２〕４５号

４ 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展重要钻孔数据库建设工作的通知 国土资发〔２０１３〕８８号

５ 实物地质资料建档工作指南

单位内部技术规范
６ 实物地质资料整理工作指南

７ 实物地质资料数字化工作指南

８ 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工作指南

　　３）启 动 了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汇 交 监 管 工 作。２０１１
年，“全国地 质 资 料 汇 交 监 管 平 台”部 署 后，实 物 资

料汇交开始 走 向 全 面 化、规 范 化 和 信 息 化，实 施 五

年来，大部 分 省（区、市）已 将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汇 交 管

理纳入地质资料汇交管理，实现了成果、实物、原始

地质资料的一体化汇交管理，据统计，目前通过“全

国地质资 料 汇 交 监 管 平 台”，每 年 约 收 到 实 物 地 质

资料目录清单１．８万份，下达实物地质资料汇交通

知书约１００份。

４）馆藏资 源 逐 渐 丰 富。实 物 中 心 作 为 国 家 级

实物地质资 料 馆 藏 机 构，目 前 已 经 接 收、保 管 了 全

国范围内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特殊性”的岩芯约

３５万ｍ，标本近两万块，光薄片四万多片。全国３１
个省（区、市）均开展了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清单的接

收和处理工作，并且部分省还开始了实物筛选和汇

交工作。据《２０１４年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年

鉴》［２］，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已经开始筛选并接收实物的

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

上海、浙江、安 徽、广 东、四 川、贵 州、西 藏、陕 西、青

海１６个，占５２％，累计接收岩芯６１．４８万ｍ（表２）；

另外，江苏、福建、湖南等省虽然实物库尚未投入使

用，但已向地勘单位预定了应汇交的实物地质资料。

５）社会化服务效果初显。实物中心、各省级地

质 资料馆和实物地质资料委托保管单位，利用馆藏

１５



中 国 矿 业 第２６卷

表２　全国各馆藏机构实物地质资料保管情况统计

保管单位 岩芯（ｍ） 岩屑（袋） 标本（块） 光薄片（件） 副样（袋） 备注

实物中心 ３６２　５１６．１２　 １６　１４８　 １７　３４８　 ４０　３７９　 ８　７４７ 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１５年年底

省级馆藏机构

受委托保管单位

６１４　８８０

９１５　８５９

６９　１３０

２　７８９　０３８

３１　２１５　 ７７　１２０　 １　０９５　８２２
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１４年年底

实物地质资料对外提供服务利用，除了提供传统的

观察、取样、测试外，开发实物地质资料专题服务产

品，建立服 务 网 站，拓 宽 服 务 渠 道，提 升 服 务 能 力，

为社会公众提供专业服务和科普服务。其中，实物

中心２０１５年共接待到馆人员３　６４２人次，提 供 了 油

气资源地质调查、松科二井等重大项目实物地质资

料观察取样服务，累 计 利 用 馆 藏 岩 芯２４　８１８．５２ｍ，
利用馆藏标本１００块，利用馆藏岩屑３　５７８袋，共 取

样３　９１６件。

２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实物地质 资 料 管 理 工 作 已 经 到 了 发 展 的 深 水

区，今后，如何进一步破解实物地质资料在汇交、保

管和服 务 方 面 的 难 题，让 组 建 的 管 理 机 构 发 挥 职

能，让已经 建 设 实 物 库 房 的 单 位 有 的 放 矢 地 筛 选、
接收实物，让保管有实物地质资料的馆藏机构和地

勘单位能够有效地对外服务，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监管手段单一，与项目管

理和矿政管理的结合度不紧密，对于不依法汇交实

物地质资料 的 行 为，缺 乏 有 效 的 处 罚 措 施，对 于 依

法汇交的，没有相关的激励措施；同时，由于汇交流

程繁琐，部和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职责分工不合

理等原因，目前尚未实现实物地质资料的应交尽交。

２）历史 上 已 经 积 存 和 每 年 新 产 生 的 实 物 地 质

资料的数量都很庞大，据２０１０年全国实物地质资料

摸底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有４８２个实物地质资料保

管单 位，１　３５９个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库 房，保 存 岩 矿 芯

８２５．４１万ｍ，岩屑１６．５９万件，副样１　００２．２９万件，
标本３０．１５万件，光薄片６９．２１万件，主要保管在地

勘单位和工矿企业。由于缺乏人力、财力和物力的

支持，保管情 况 普 遍 较 差，大 量 存 在 资 料 损 毁 的 情

况，对于已经损毁的资料，由于没有相关政策依据，

处置报批程序不明，不但占用了大量的有效存储空

间，也使真正有保管价值的实物地质资料无法得到

有效保管；对 于 省 级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馆 藏 机 构，由 于

土地、经费和 人 员 编 制 等 难 题 难 以 解 决，目 前 仍 有

一半的省份无法建设省级实物地质资料库房设施。

３）实物地质资料的社会需求大，但由于信息交

流渠道不通 畅，加 之 各 单 位 之 间 的 人 为 封 锁，导 致

资料的共享 程 度 有 限，尤 其 是 基 层 保 管 单 位，停 留

在“谁产生、谁 保 管、谁 利 用”的 初 级 阶 段。如 何 有

效地整合全社会的实物地质资料资源，建立资料的

信息更新发 布、交 流 与 共 享 机 制，尤 其 是 调 动 非 公

益性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单位对外服务的积极性，是

今后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４）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工 作 所 需 要 的 人 员、经

费、库房问题 如 何 有 效 破 解，如 何 建 立 稳 定 的 人 才

队伍和资金来源渠道，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实

物地质资料 的 管 理 中，如 何 按 照 转 变 职 能、简 政 放

权的要求，进 一 步 优 化 职 责 分 工 的 管 理 流 程，在 强

化监管和服务的同时，激活资料保管和利用的积极

性，也是今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３　“十三五”期间主要工作思路

“十三五”期间，结合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取

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建议继续完善全国实物地

质资料管理 与 服 务 体 系，在 实 物 地 质 资 料“分 类 筛

选、分级管理、分散保管、强化服务、慎重处置”的总

体思路下，解 决 汇 交、保 管 和 服 务 利 用 等 工 作 中 存

在的重点问 题，进 一 步 理 清 国 土 资 源 主 管 部 门、实

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和汇交人的职责分工，优化工

作流程，细化技术方法，形成各相关单位切实履责、
共同协作，扎实做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工作

的大好局面。

３．１　发挥多方监督力量，强化汇交监管水平

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监管要发挥政府主管部门、

馆藏机构和社会公众等多方监督力量，具体如下：
一是进 一 步 丰 富 监 管 手 段。通 过 地 质 资 料 汇

交监管平 台（以 下 简 称“监 管 平 台”），建 立“实 物 地

质资料汇 交 红 黑 榜”，定 期 向 社 会 公 示 汇 交 人 的 汇

交情况。凡 不 依 法 汇 交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或 在 实 物 地

质资料汇交过程中弄虚作假的，要通过地质资料汇

交监管平 台 进 行 通 报 批 评，列 入“黑 榜”，降 低 其 社

会公信度和影响力；履行实物地质资料汇交义务好

的，具有 良 好 示 范 作 用 的，要 进 行 通 报 表 扬，列 入

“红榜”，提 高 其 社 会 公 信 度 和 影 响 力。总 之，在 信

息化时代，要利用社会舆论，提高监管能力。

二是提 高 与 矿 政 和 项 目 管 理 的 结 合 度。实 物

地质资料的 汇 交 监 管 还 要 进 一 步 发 挥 国 土 资 源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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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和地质工作项目管理单位的作用，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应 将 地 质 资 料 汇 交 凭 证 作 为 矿 业 权 办 理

要件，地质工作项目管理单位应将实物地质资料汇

交情况作 为 项 目 是 否 可 以 结 题 的 依 据 之 一。对 于

屡次不依法汇交实物地质资料的，要限制其申请新

的矿业权或承担国家出资的地质工作项目。
三是优化国家和省职责分工。“十三五”期间，建

议进一步优化国家和省在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监管中

的职责分工，强化各省级馆在全国实物地质资料汇交

中的作用。《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实物

中心在全国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监管中发挥了主体作

用，负责了全国绝大多数应汇交实物地质资料的筛

选、验收、接收工作；“十三五”期间应不断做强省级馆

藏机构，提高省级馆在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监管中的作

用，将筛选、验收、接收及汇交文书的下达等职责下放

到省级馆藏机构，使省级馆藏机构发挥主体作用，实
物中心更多是发挥业务指导与监督职责，从而改变以

往“头重脚轻”的职责分工模式。
四是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创新管理模式。目前，

我国绝大多数管理是以“单位”作为管理对象，违法行

为的处置对象为集体，导致执法难度大大提升。参照

国外管理模式，建 议 逐 渐 探 索 以“个 人”作 为 管 理 主

体，无论是国有还是私人性质的单位，将其法人代表

或项目负责人作为管理主体和责任追究的主要对象，

可大大降低执法难度，提升管理水平。

３．２　开展分类筛选，落实分级管理职责分工

３．２．１　分类筛选介绍

筛选是指 在 海 量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中 挑 选 出 符

合“典型性、代表性、特殊性”要求，具有重要的保管

意义和重复利用价值的实物地质资料的过程。“分

类筛选”是 指 按 照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的 专 业 类 别（区 域

地质调查、矿 产 勘 查、水 工 环 地 质、海 洋 地 质、地 质

科学研究），在每个类别内部综合考虑档案价值、利

用价值、稀 缺 程 度、获 取 难 以 程 度 等，将 实 物 地 质

资料划分 为Ⅰ类、Ⅱ类、Ⅲ类 三 个 类 别（表３）。不

同类别的实物地 质 资 料，归 口 不 同 的 管 理 层 级，并

采取不同 的 保 管 措 施，使 有 限 的 库 房 保 管 最 为 重

要、最珍贵的实物，符 合 建 设 资 源 集 约 节 约 型 社 会

的要求。
据陈新宇等 研 究［３］，Ｉ类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是 指 能

够反映全国或区域地质现象或重大地质工作成果，
具有全 国 代 表 性、典 型 性 和 特 殊 性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Ⅱ类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是 指 能 够 反 映 本 省（区、市）
或一定行政区域地质特征和主要地质工作成果，具

有本省（区、市）或 一 定 行 政 区 域 代 表 性、典 型 性 和

特殊性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Ⅲ类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为 除

Ⅰ、Ⅱ类实物 地 质 资 料 外，其 他 具 有 重 要 重 复 利 用

价值的实物地质资料。

表３　实物地质资料分类方法示意表

分类 区调 矿产勘查 海洋 水工环 科学研究

Ｉ类 层型剖面标本等 超大型、大型矿床深孔岩芯等 钻孔、柱状样、远洋深海样品等 无 科钻岩芯等

Ⅱ类 区域化探副样等 矿区代表性钻孔岩芯等 近海样品等 分层标、基岩标、控制孔等 无

Ⅲ类 其他重要实物 矿区边部、外围等不明区域钻孔岩芯等 无 其他重要实物 无

３．２．２　分级管理介绍

在分类 筛 选，合 理 将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划 分 为Ⅰ
类、Ⅱ类、Ⅲ类 的 基 础 上 划 分 管 理 职 责 分 工，其 中，
国土 资 源 部 负 责 组 织 管 理 和 保 管Ｉ类 实 物 地 质 资

料，即Ｉ类实物地质资料应向国土资源部汇交，由国

家级实 物 地 质 资 料 馆 藏 机 构，即 实 物 中 心 进 行 接

收、保管和利 用 服 务；省 级 国 土 资 源 主 管 部 门 负 责

组织管理和保管Ⅱ类实物地质资料，即Ⅱ类实物地

质资料应向省级国土厅汇交，由省级实物地质资料

馆进行接收、保管和利用服务；汇交人（主要是基层

地勘单位和矿山企业）负责Ⅲ类及其他实物地质资

料的保管及利用工作。

３．２．３　在分类筛选和分级管理中的重点工作

１）组建专 业 的 筛 选 队 伍。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筛 选

分类是一项专业性强的工作，需要有地质和实物地

质资料管 理 相 关 知 识 背 景 的 人 才。实 物 中 心 和 省

级均馆应成 立 专 门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筛 选 专 家 委 员

会负责此项 工 作，人 员 构 成 要 有 地 质、档 案 管 理 和

地质资料管理等专业领域。

２）健全管理机构。各省（区、市）要进一步落实

实物地质资 料 管 理 职 能，积 极 争 取 人 员 编 制，成 立

专门的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部 门。落 实 人 员 编 制 困

难的，也可采 取 与 地 勘 单 位 合 作，聘 用 临 时 人 员 或

服务外包等多种渠道解决困难。

３）落实管 理 经 费。省 级 馆 大 多 数 为 公 益 一 类

事业单 位，因 此 应 尽 可 能 争 取 稳 定 的 省 级 财 政 支

持。也可参照实物中心模式，通过开展科研立项工

作，以项目经费的形式，解决业务开展需要的费用。

４）编制“收 藏 规 划”。实 物 中 心 和 省 级 馆 应 结

合实际情况，在实物地质资料分类筛选要求的大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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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分别编制全国和本行政区的实物地质资料收

藏规划，明 确 下 一 步 实 物 中 心 和 省 级 馆 的 采 集 目

标，达到有的放矢地筛选的目的。

３．３　开展分散保管，提升保管能力

３．３．１　因地制宜，分散就近保管介绍

因地制宜 分 散 就 近 保 管 是 指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的

保管要充分考虑其运输成本与未来的利用对象、利

用范围和目 的，为 降 低 保 管 成 本，方 便 未 来 服 务 利

用，宜就近保管在形成实物地质资料工作区附近的

保管单位。参照文物的管理模式，其中Ⅰ类实物地

质资料虽然由国土资源部统一管理，但既可以保管

在实物中心，也 可 保 管 在 符 合 库 房 要 求 的 省 级 馆，
乃至地勘单位、工矿企业的实物库房。Ⅱ类实物地

质资料既可以保管在省级馆，也可以保管在基层单

位；Ⅲ类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在基层单位（图１）。以

这种方式，最 大 限 度 地 使 全 社 会 的 实 物 库 房，能 够

保管最为珍 贵、最 重 要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提 高 资 料

保管能力与效果。

图１　实物地质资料分散保管模式图

３．３．２　分散保管的重点工作

开展实物地质资料就近分散保管，关键是要建

设健全省级和地勘单位库房设施。对于各省级馆，

要根据本省 情 况，优 先 建 设 省 级 集 中 库 房，经 费 和

土地难以解 决 的，可 先 采 取 过 渡 模 式，如 建 设 片 区

库，或委托市县、地勘单位进行保管。

１）省级馆 藏 机 构 库 房 建 设。对 于 库 房 已 建 成

的省份，一方 面，抓 紧 编 制 收 藏 规 划，另 一 方 面，可

适时开展历史积存实物地质资料清理工作，抢救性

保管一批重要实物地质资料，并通过开展实物地质

资料汇交、专 项 采 集、征 集、捐 赠 等 多 种 方 式 和 渠

道，尽快充 实 馆 藏 资 源。对 于 正 在 建 库 的 省 份，建

议根据库房 容 量、本 行 政 区 地 质 特 征 等，尽 快 做 好

收藏规划，以指导库房建成后的实物地质资料筛选

采集工作。

２）地勘单位库房 建 设。应 充 分 发 挥 市 场 作 用，
自筹资金进行库房建设，鼓励其利用自行保管的实

物开展盈利 性 质 的 对 外 服 务，提 高 其 服 务 积 极 性，
激活资料 保 管 与 服 务 市 场。对 于 国 家 资 金 开 展 的

地质工作，通过在地质工作项目中列支专门的实物

地质资料保管费用科目，解决地勘单位实物地质资

料保管费用问题。

３．４　强化共享服务，提升服务水平

“服务利 用”是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工 作 的 主 要

目标和 重 中 之 重 工 作，一 是 要 建 立 和 完 善 服 务 机

制，建立市场 性 和 公 益 性 并 存 的 服 务 渠 道，提 高 向

全社会提供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的能力；二是要充分

利用现代信 息 化 技 术，打 破 资 料 封 锁，实 现 信 息 及

时共享与发布。

３．４．１　建立市场性、公益性并存的服务渠道

对于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其实物地质资料

服务是公益性的，以提供汇交的实物地质资料的公

益性服务为主；对于非公益性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单

位，为了调动 其 提 供 服 务 的 积 极 性，今 后 应 将 实 物

地质资 料 的 服 务 利 用 交 给 市 场，按 照 市 场 原 则 开

展，可在考虑 保 管 与 服 务 成 本 的 基 础 上，按 市 场 原

则取得 收 入，以 此 调 动 其 服 务 利 用 的 积 极 性。因

此，今后实物 地 质 资 料 的 服 务 利 用，要 从 以 馆 藏 机

构的公益性服务为主体，转变为以非公益性保管单

位的市场性 服 务 为 主 体，公 益 性 和 市 场 性 并 存、相

辅相成的两种渠道。

３．４．２　加强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信息化建设

一是要建 立 全 国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服 务 目 录 数 据

库，对于实物 地 质 资 料 而 言，目 录 管 理 是 集 中 管 理

的重要体现，目录服务是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的重要

方式，实物地 质 资 料 虽 然 分 散 保 管，但 目 录 信 息 可

以集中管理。目录数据库建设的关键在各省级馆，
各省级馆要将本行政区内的Ｉ类、Ⅱ类 和Ⅲ类 实 物

地质资 料 目 录 汇 总，形 成 本 行 政 区 内 的 目 录 数 据

库，由实物中 心 汇 总 全 国 目 录，形 成 全 国 实 物 地 质

资料服务目录数据库。
二是要建设各类实物地质资料服务数据库，实

物中心和省 级 馆 都 要 建 设 基 于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保 管

与服务的各 类 数 据 库，包 括 扫 描 图 像 数 据 库，化 学

元素、矿物分析数据库和物理结构、构造数据库等。
三是要继续建设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钻孔数

据库中的数 据 包 括 钻 孔 柱 状 图、勘 探 线 剖 面 图、矿

区工程 布 置 图 和 分 析 测 试 结 果 表，简 称“三 图 一

表”。今后，工作的重点从回溯性钻孔数据的收集、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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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发布，逐渐过渡到新产生数据的即时性收集、
整理和发布。

３．５　明确处置程序，简政放权，解决遗留问题

实物地质 资 料 的 处 置 包 括 缩 减、埋 藏、清 除 等

方式。受库房等因素限制，实物地质资料不可能永

远保存，由于 到 达 保 管 期 限，或 取 样 利 用 等 原 因 造

成资料损毁，或 新 的 更 优 资 料 的 补 充 等 原 因，需 要

对实物地质资料进行盘点和处置，从而达到使有限

的库房资源保管最为重要的实物地质资料的目的。
建议资料的处置与分级管理相结合，Ⅰ类实物地质

资料需要用新产生的更优资料进行替换时，报实物

中心论证和审定；Ⅱ类实物地质资料需要用新产生

的更优资料进行替换时，报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

机构论证 和 审 定；Ⅲ类 及 其 他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的 处

置，建议将权 限 下 放 给 汇 交 人，由 汇 交 人 自 行 组 织

专家论证，但应将相关论证资料和处置目录报省级

馆进行备案管理。
对于历 史 积 存 的 大 量 实 物 地 质 资 料，应 遵 循

“尊重现 状、留 存 适 度、处 置 得 当、经 济 合 理”的 原

则，尽快在全 国 范 围 内 组 织 全 面 的 清 理 工 作，将 其

中尚未损毁 且 具 有 进 一 步 利 用 价 值 的 进 行 妥 善 保

管，将已经损 毁 的 进 行 清 除，将 进 一 步 利 用 价 值 不

明显的进行缩减或埋藏，从而达到减轻保管单位保

管负担，优化资源配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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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阶 段：执 行 阶 段。政 策 体 系 一 经 形 成，就

要依法执 行、规 范 管 理。在 执 行 过 程 中，要 始 终 加

强对依法治 局 的 领 导、推 进 法 制 宣 传 教 育、强 化 法

制观念意识、强调执行的合规性等，并要开展深入、
全面的监督检查，对于未遵照执行、流于形式、工作

计划拖延等 各 种 行 为 明 确 考 核、惩 罚 规 定，按 照 逐

级追究责任的原则，落实考核处罚。

参考文献

［１］　中共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习 近 平 关 于 全 面 依 法 治 国 论 述 摘 编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
［２］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 治 国 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３］　姜大明．全面 推 进 国 土 资 源 管 理 法 治 化［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２－

２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ｌｒ．ｇｏｖ．ｃｎ／ｘｗｄｔ／ｍｔｓｙ／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２０１４１１／ｔ２０１４１１０２＿１３３４１４３．ｈｔｍ．
［４］　钟自然．全 国 地 质 调 查 工 作 会 议 讲 话［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２－

２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ｇｓ．ｇｏｖ．ｃｎ／ｇｙｗｍ／ｄｄｘｃ／２０１６０３／ｔ２０１６０３０９＿

２９０４９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５．

［５］　寿嘉华．市 场 经 济 呼 唤 地 质 调 查 立 法．地 质 调 查 工 作 战 略 与

思考［Ｍ］．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０１：４－５．

［６］　王 勇．关 于 我 国 法 律 体 系 构 建 的 几 点 思 考［Ｊ］．法 制 博 览，

２０１６：３０．

［７］　廖丽，程 虹．法 律 与 标 准 的 契 合 模 式 研 究———基 于 硬 法 与 软

法的视角及中国实践［Ｊ］．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３（７）：１６５－１６６．

［８］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立

法 规 划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２－２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１３３５０．ｈｔｍ．

［９］　张新安．关于地质调查立法若干问题的思考－地质调查工作战

略与思考［Ｍ］．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４－１５．

［１０］　施俊法，朱丽 丽．《地 质 调 查 条 例》立 法 前 期 研 究 项 目 成 果 报

告［Ｒ］．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１：５５－６０．

５５


